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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：HAD K&T DC/13/9/42A/12 Pt.1  

 
葵 青 區 議 會  

康 樂 及 文 化 委 員 會  
第 四 次 會 議 記 錄 （ 二 零 一 二 ）  

 

日 期 ： 二 零 一 二 年 七 月 二 十 六 日  
時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地 點 ：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處 會 議 室  

 

出 席 者  出 席 時 間  離 席 時 間  

盧 慧 蘭 議 員 (主 席 )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 
潘 志 成 議 員 (副 主 席 ) 會 議 開 始   會 議 結 束  

張 慧 晶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  會 議 結 束  

朱 麗 玲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  會 議 結 束  

方 平 議 員 ,  JP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九 分   會 議 結 束  

林 翠 玲 議 員 ,  MH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三 分  會 議 結 束  

林 紹 輝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  會 議 結 束  

劉 美 璐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九 分   會 議 結 束  

羅 競 成 議 員 ,  MH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九 分   會 議 結 束  

李 志 強 議 員 ,  MH 會 議 開 始   下 午 三 時 零 一 分  

梁 國 華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九 分   會 議 結 束  

梁 偉 文 議 員 ,  MH 會 議 開 始   會 議 結 束  

譚 惠 珍 議 員 ,  MH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三 分   會 議 結 束  

鄧 瑞 華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  會 議 結 束  

曾 梓 筠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 

徐 曉 杰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黃 耀 聰 議 員 ,  MH 會 議 開 始   會 議 結 束  

周 厚 立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分   會 議 結 束  

陳 龍 盛 先 生  會 議 開 始   會 議 結 束  

馮 笑 萍 女 士  會 議 開 始   會 議 結 束  

林 建 德 先 生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 

劉 興 華 先 生  會 議 開 始   會 議 結 束  

李 玉 娟 女 士  會 議 開 始   會 議 結 束  

梁 松 森 先 生  會 議 開 始   會 議 結 束  

倫 錦 紅 女 士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蕭 倩 儀 女 士  會 議 開 始   會 議 結 束  

鄧 光 榮 先 生  會 議 開 始   會 議 結 束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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列席者 

唐 富 雄 先 生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經 理 (新 界 南 )文 化 推 廣  
蔡 嘉 榮 先 生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葵 青 區 副 康 樂 事 務 經 理 (一 ) 
黃 沛 洪 先 生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葵 青 區 一 級 助 理 康 樂 事 務 經

理 (三 ) 
鄧 克 廉 先 生 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聯 絡 主 任 (二 ) 
黃 淑 寧 小 姐 (秘 書 )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處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四  

 

缺席者 

何 少 平 議 員  (離 港 ) 
陳 笑 文 議 員  (離 港 ) 
梁 子 穎 議 員  (因 事 請 假 ) 
林 慧 貞 女 士  (因 事 請 假 ) 
陳 碧 文 先 生  (因 事 請 假 ) 
潘 小 屏 議 員  (沒 有 請 假 ) 
尹 兆 堅 議 員  (沒 有 請 假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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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詞  

  

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和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。   

  

2. 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 何 少 平 議 員、陳 笑 文 議 員、梁 子 穎 議

員 、 林 慧 貞 女 士 及 陳 碧 文 先 生 的 請 假 申 請 。  
 
3. 主 席 告 知 與 會 者，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代 表 區 黃 玉 琴 女

士 未 能 出 席 ， 該 署 葵 青 區 一 級 助 理 康 樂 事 務 經 理 (三 )黃

沛 洪 先 生 暫 代 她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。  

 

  

4. 秘 書 宣 讀 在 場 委 員 名 單：盧 慧 蘭 議 員、潘 志 成 議 員 、

徐 曉 杰 議 員 、 張 慧 晶 議 員 、 鄧 瑞 華 議 員 、 黃 耀 聰 議 員 、

李 志 強 議 員 、 曾 梓 筠 議 員 、 梁 偉 文 議 員 、 朱 麗 玲 議 員 、

林 紹 輝 議 員 、 李 玉 娟 女 士 、 鄧 光 榮 先 生 、 梁 松 森 先 生 、

劉 興 華 先 生 、 倫 錦 紅 女 士 、 陳 龍 盛 先 生 、 蕭 倩 儀 女 士 、

馮 笑 萍 女 士 、 林 建 德 先 生 。  

 

  

通 過 康 樂 及 文 化 委 員 會 第 三 次 會 議 記 錄 (二 零 一 二 )  

  

5. 李 志 強 議 員 動 議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記 錄，黃 耀 聰 議 員 及 鄧

瑞 華 議 員 和 議 。 上 述 會 議 記 錄 無 須 修 訂 ， 獲 委 員 會 一 致

通 過 。  

 

  

續 議 事 項  
 
有 關 社 福 機 構 租 用 康 文 署 場 地 事 宜  
(康 樂 及 文 化 文 件 第 26/2012 號 ， 會 上 提 交 ) 

 

   

6. 主 席 表 示，本 委 員 會 於 本 年 第 三 次 會 議 上，曾 就 租 用

康 文 署 康 體 場 地 的 新 安 排 及 社 福 機 構 租 用 康 文 署 場 地 一

事 作 出 討 論 ， 康 文 署 現 就 上 述 事 宜 補 充 資 料 。  

 

   

7. 蔡 嘉 榮 先 生 簡 介 上 述 文 件，並 表 示 文 件 主 要 包 含 租 用

康 體 場 地 的 新 安 排 ， 而 有 關 社 福 機 構 租 用 康 文 署 場 地 一

事 則 在 會 上 再 作 解 釋 。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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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主 席 表 示，此 事 項 原 由 林 立 志 議 員 提 出，但 由 於 他 已

退 出 本 委 員 會 ， 不 能 再 在 是 次 會 議 上 進 行 討 論 ， 故 請 秘

書 把 上 述 文 件 轉 交 林 立 志 議 員 。  

 

 
(會 後 註 ： 秘 書 處 已 將 上 述 文 件 轉 交 林 立 志 議 員 。 )  
 

 

9. 黃 耀 聰 議 員 希 望 康 文 署 代 表 就 社 福 機 構 租 用 場 地 一

事 作 詳 細 補 充 。  
 

   

10. 蔡 嘉 榮 先 生 表 示，所 有 在 社 會 福 利 署 註 冊 的 社 福 機 構

均 可 透 過 康 文 署 的 《 康 樂 場 地 免 費 使 用 計 劃 》， 於 9 月 1

日 至 翌 年 6 月 30 日 的 非 繁 忙 時 段 ， 即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五 ，

由 場 地 開 放 至 下 午 五 時 ， 維 修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除 外 ， 申 請

免 費 使 用 康 樂 場 地 包 括 體 育 館 的 主 場 及 活 動 室 、 壁 球 室

但 不 包 括 設 置 在 壁 球 室 內 的 乒 乓 球 檯 。  

 

   

(方 平 議 員、梁 國 華 議 員、劉 美 璐 議 員 及 羅 競 成 議 員 於 下

午 二 時 三 十 九 分 到 達 ， 周 厚 立 先 生 於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分 到

達 ， 譚 惠 珍 議 員 及 林 翠 玲 議 員 於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三 分 到

達 。 )  

 

 
資 料 文 件  
 

 

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七 月  
就 葵 青 區 康 樂 體 育 活 動 及 設 施 管 理 提 交 的 工 作 匯 報  

(康 樂 及 文 化 文 件 第 20/2012 號 ) 

 

  

11. 黃 沛 洪 先 生 簡 介 上 述 文 件 。   

  

12. 羅 競 成 議 員 詢 問，青 衣 東 北 公 園 的 綠 化 工 作 現 時 是 否

由 康 文 署 負 責 。  

 

  

13. 黃 沛 洪 先 生 表 示，康 文 署 剛 接 收 青 衣 東 北 公 園 的 綠 化

工 作 ， 並 已 在 園 內 種 植 樹 木 ， 但 由 於 仍 在 養 植 期 ， 故 沒

有 反 映 在 是 次 報 告 中 ， 署 方 另 已 計 劃 種 植 更 多 開 花 植 物

以 美 化 該 公 園 。  
 

 

14. 羅 競 成 議 員 歡 迎 康 文 署 在 青 衣 東 北 公 園 進 行 的 綠 化

工 作 ， 並 期 望 署 方 能 於 該 處 種 植 更 多 喬 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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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主 席 認 同 羅 競 成 議 員 的 意 見，認 為 喬 木 比 灌 木 更 能 抵

擋 風 雨 ， 又 可 讓 市 民 乘 涼 ， 希 望 署 方 考 慮 上 述 意 見 。  

 

  

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葵 青 區 舉 辦 文 化 活 動 的 工 作 匯 報  
(康 樂 及 文 化 文 件 第 21/2012 號 ) 

 

  

16. 唐 富 雄 先 生 簡 介 上 述 文 件 。   

  

17.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 

報 告 事 項  
 

 

工 作 小 組 /指 定 組 織 工 作 報 告   

  

慶 祝 國 慶 及 回 歸 工 作 小 組  
(康 樂 及 文 化 文 件 第 22/2012 號 ) 

 

  

18.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 

  

節 日 工 作 小 組  
(康 樂 及 文 化 文 件 第 23/2012 號 ) 

 

  

19. 譚 惠 珍 議 員 呼 籲 各 委 員 踴 躍 支 持 將 於 本 年 八 月 十 一

日 開 幕 的 “ 葵 青 藝 術 節 ＂ ， 另 表 示 由 於 適 逢 立 法 會 選

舉，是 次 請 柬 不 會 印 上 委 員 名 單 及 架 構，以 免 引 起 誤 會 。 

 

  

20. 秘 書 簡 介 上 述 文 件 所 載 的 兩 份 活 動 財 政 預 算 申 請，分

別 為 “ 迎 2013 年 倒 數 在 葵 青 、 萬 人 勁 歌 熱 舞 晚 會 ＂ 及  

“ 萬 眾 同 心 千 歲 宴 ＂，兩 項 活 動 各 向 區 議 會 申 請 60 萬 元

撥 款 。  

 

  

21.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文 件 所 載 的 兩 份 活 動 財 政 預 算 申

請 。  
 

 
文 化 藝 術 及 運 動 推 廣 工 作 小 組  

(康 樂 及 文 化 文 件 第 24/2012 號 ) 

 

  



    負責人 

6 

 

22.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 

  

全 港 運 動 會 工 作 小 組  

(康 樂 及 文 化 文 件 第 25/2012 號 ) 

 

  

23. 主 席 呼 籲 各 委 員 支 持 本 區 的 全 港 運 動 會 。   

  

24.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 

  

其 他 事 項   

  

25. 秘 書 表 示 ， 康 文 署 來 函 邀 請 區 議 會 就 “ 全 民 運 動 日

2012＂ 作 出 相 應 配 合 ， 例 如 在 地 區 協 助 推 廣 及 宣 傳 ， 包

括 向 委 員 會 宣 傳 活 動 信 息 等 。  

 

  

26. 黃 耀 聰 議 員 對 游 泳 池 救 生 員 擬 在 “ 全 民 運 動 日 ＂ 當

日 罷 工 表 示 關 注 ， 希 望 了 解 事 件 的 最 新 發 展 及 安 排 。  

 

  

27. 蔡 嘉 榮 先 生 表 示 ， 署 方 正 與 救 生 員 代 表 商 談 解 決 辦

法 ， 並 已 安 排 義 務 救 生 員 於 當 日 作 後 備 支 援 ， 呼 籲 市 民

無 須 擔 心 。  

 

  

28. 主 席 詢 問 有 關 義 務 救 生 員 有 否 專 業 資 格 。   

  

29. 蔡 嘉 榮 先 生 解 釋 ， 署 方 一 向 與 香 港 拯 溺 總 會 (拯 溺 總

會 )有 密 切 聯 繫 ， 是 次 的 義 務 救 生 員 均 由 該 會 安 排 。  

 

  

(會 後 註 : 有 關 義 務 救 生 員 的 申 請 人 須  : 
（ 一 ） 持 有 拯 溺 總 會 頒 發 的 有 效 泳 池 救 生 章 或 沙 灘 救 生

章 或 以 上 級 別 證 書 ；   
（ 二 ） 持 有 聖 約 翰 救 傷 隊、香 港 紅 十 字 會 或 醫 療 輔 助 隊

的 有 效 急 救 證 書 ， 可 獲 優 先 考 慮 ；   
（ 三 ） 中 英 文 程 度 達 小 學 六 年 級 水 平 或 具 備 同 等 學 歷 ； 
（ 四 ）  通 過 游 泳 與 技 能 測 試 ； 以 及   
（ 五 ） 通 過 視 力 和 顏 色 分 辨 能 力 測 試。（ 申 請 人 視 覺 敏

銳 度 最 少 達 6/60， 即 近 視 不 高 於 約 300 度 。 除 非 申 請 人

無 須 配 戴 適 當 眼 鏡 即 可 執 行 拯 溺 工 作 ， 否 則 在 當 值 時 須

配 戴 適 當 的 不 碎 眼 鏡 及 泳 鏡 。 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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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請 人 如 未 能 提 供 上 述 第 (三 )項 的 中 英 文 語 文 能 力 證 明

文 件 亦 可 申 請 。 面 試 中 將 有 中 英 文 語 文 能 力 的 評 核 。  ) 
  

30. 梁 國 華 議 員 詢 問，署 方 會 否 回 應 救 生 員 提 出 的 訴 求 ，

例 如 解 決 救 生 員 不 足 的 問 題 ， 以 改 善 部 分 救 生 員 須 在 游

泳 淡 季 跨 區 工 作 等 的 現 行 調 配 安 排 。  

 

  

31. 蔡 嘉 榮 先 生 感 謝 梁 國 華 議 員 的 提 問，並 表 示 暫 時 沒 有

相 關 資 料 ， 稍 後 會 再 回 答 。  
 

  

(會 後 註：署 方 會 與 救 生 員 保 持 緊 密 聯 繫，繼 續 聆 聽 他 們

的 訴 求 ， 共 同 商 討 有 關 的 人 手 編 制 ， 為 市 民 大 眾 提 供 最

優 質 的 服 務 。 ) 
 

 

32. 主 席 詢 問 委 員 是 否 支 持 區 議 會 在 地 區 層 面 上 配 合

“ 全 民 運 動 日 2012＂ ， 沒 有 委 員 反 對 ， 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

上 述 安 排 。  

 

  

(會 後 註：秘 書 處 已 回 覆 康 文 署 本 區 議 會 會 在 地 區 上 協 助

推 廣 和 宣 傳 “ 全 民 運 動 日 2012＂ 。 ) 
 

  

33. 林 紹 輝 議 員 表 示，強 颱 風 韋 森 特 襲 港 至 今 已 兩 天，但

街 道 上 仍 有 不 少 樹 木 殘 枝 ， 促 請 康 文 署 盡 早 處 理 所 有 轄

下 受 颱 風 吹 倒 的 樹 木 ， 並 詢 問 會 否 補 種 已 倒 塌 的 樹 木 。  

 

  

34. 梁 國 華 議 員 建 議 署 方 先 處 理 倒 塌 在 行 人 通 道 上 的 樹

木 殘 枝 ， 例 如 大 隴 街 遊 樂 場 附 近 的 行 人 路 ， 以 免 影 響 行

人 安 全 。  

 

  

35. 主 席 希 望 署 方 先 著 手 處 理 倒 塌 在 樓 梯 及 行 人 通 道 上

的 樹 木 。  
 

  

36. 蔡 嘉 榮 先 生 感 謝 各 位 委 員 的 建 議，並 表 示 署 方 現 正 積

極 清 理 是 次 強 颱 風 吹 倒 的 樹 木 ， 那 些 阻 礙 車 輛 及 行 人 的

塌 樹 會 被 優 先 處 理 。  

 

  

37. 主 席 得 悉 署 方 計 劃 把 部 分 位 於 路 邊 的 樹 木 遷 至 休 憩

處 ， 希 望 署 方 能 加 快 處 理 ， 以 免 影 響 環 境 衞 生 。  
 



    負責人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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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李 志 強 議 員 於 下 午 三 時 零 一 分 離 開 。 )  

  

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 

  

38. 餘 無 別 事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三 時 零 二 分 結 束 。   

  

39.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十 月 十 一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

二 時 三 十 分 舉 行 。  
 

 

 

本 會 議 記 錄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十 二 月 六 日 獲 康 樂 及 文 化 委 員 會 通 過 。  

 
 
 

   主席： 

  盧慧蘭 

秘書： 

  黃淑寧 

 

葵 青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二 零 一 二 年 十 月  


